上海财经大学在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


一、评定对象

在校博士生（含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进入博士生阶段的硕博连读生、提前攻博生）和在校学术学位硕士生（含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前的硕博连读研究生），不包括研究生新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生。

二、在校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方法

1、在校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等级、金额、获奖博士生比例如下：

	学生

类别
	学业

奖学金等级
	奖励金额（万/年）
	获奖学生比例

	博士生
	一等
	全额学费+1.44
	20%

	
	二等
	全额学费+0.96
	80%


2、凡在校期间表现优秀的博士研究生可于每年六月份向学院（系、所）提出申请，学院（系、所）对提出申请的博士生进行学术评议，并给出评议意见。

博士生公开发表论文的情况作为学术评议的参考依据。学术评议同时考察博士生从事学术科研的能力和潜力，对博士生学习期间的学术研究的投入程度、是否有系统的和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研究计划、研究计划在阶段性的研究中是否有实质的推进、在解决研究计划所涉及的问题上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等方面进行评议。
院（系、所）对博士生的学术研究提出评议建议，并按博士生学业奖学金获奖比例评出博士生一等奖学金。

3、经学术小组评议后获得博士生一等奖学金者享受期限为一年，第二年重新评议。

4、凡在校期间发生重大学术违规事件、学术道德问题，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博士生一等奖学金申请资格，同时扣除一年一等奖学金中除学费部分的金额。

三、在校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方法

1、在校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等级、金额、获奖学生比例如下：

	学生

类别
	学业

奖学金等级
	奖励金额（万/年）
	获奖学生比例

	在校学术型硕士生
	一等
	全额学费+0.36+0.264
	25%

	
	二等
	全额学费+0.264
	30%

	
	三等
	半额学费+0.264
	30%

	
	四等
	0.264
	15%


2、在校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根据我校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评结果按比例排序进行评定。

3、在校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评方法参见《上海财经大学综合测评实施办法》。

四、学业奖学金发放

博士生所获学业奖学金的学费部分由财务处直接代扣，生活费部分由财务处分12个月逐月发放至研究生个人银行卡中；硕士生所获学业奖学金的学费部分，由财务处直接代扣，不足部分需另行缴纳或通过助学贷款缴纳，生活费部分由财务处分12个月逐月发放至研究生个人银行卡中。

五、本评定办法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学生工作部（处）
2010年6月30日
